
油尖旺區議會第 88/2017 號文件  
 
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7 年 6 月 1 日 舉 行 ) 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FEHPWC 1   促 請 部 門 加 強 執

法 ， 打 擊 違 規 展 示

宣 傳 品  

 委 員 反 映 區 內 違 規 展 示 宣 傳 品 問 題 ， 並 指 出 情

況 在 星 期 五 晚 至 星 期 日 尤 為 嚴 重 ， 要 求 有 關 部

門 加 強 執 法 。  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及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向

委 員 簡 述 部 門 的 恆 常 工 作 ， 食 環 署 代 表 亦 提 供

了 有 關 違 規 展 示 宣 傳 品 的 投 訴 數 字 。  

 食 環 署  
地 政 總 署  

       
FEHPWC 2   關 注 玻 璃 外 牆 或 大

型 燈 箱 招 牌 造 成 折

射 和 光 污 染 滋 擾  

 委 員 指 出 高 鐵 站 的 玻 璃 幕 牆 對 九 龍 站 上 蓋 住 宅

的 滋 擾 。 他 們 亦 關 注 區 內 的 光 污 染 問 題 ， 要 求

政 府 盡 快 立 法 規 管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亦 不 滿 香 港 鐵

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環 境 局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述 政 府 推 行 《 戶 外 燈 光 約

章 》 的 背 景 ， 並 表 示 會 檢 討 成 效 。 屋 宇 署 代 表

向 委 員 簡 述 部 門 如 何 間 接 令 發 展 商 減 少 玻 璃 幕

牆 折 射 ， 但 他 表 示 ， 該 署 並 無 法 定 權 力 規 管 光

折 射 率 。  
 
委 員 決 定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， 並 要 求 發 展

局 、 環 境 局 、 屋 宇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
再 就 議 題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發 展 局  
環 境 局  
屋 宇 署  
環 保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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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FEHPWC 3   有 關 反 映 海 富 苑 、

柏 景 灣 及 帝 柏 海 灣

一 帶 蚊 患 情 況 嚴 重

事 宜  

 委 員 反 映 題 述 問 題 ，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積 極 處 理 。  
 

食 環 署 及 房 屋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述 部 門 的 工 作 ，

並 回 應 委 員 就 滅 蚊 工 作 的 提 問 。  

 食 環 署  
房 屋 署  

       
FEHPWC 4  防 治 路 面 積 水  預

防 蚊 患 肆 虐  
 委 員 反 映 題 述 問 題 ， 及 向 路 政 署 代 表 反 映 修 補

路 面 的 意 見 。  
 

食 環 署 代 表 簡 述 部 門 的 工 作 。 路 政 署 代 表 亦 向

委 員 簡 述 開 掘 及 鋪 設 路 面 的 工 作 。  

 食 環 署  
路 政 署  

       
FEHPWC 5  外 判 工 質 素 參 差  

食 環 署 監 管 有 責  
 委 員 反 映 外 判 清 潔 工 的 質 素 參 差 ， 要 求 食 環 署

加 強 監 管 。 部 分 委 員 亦 認 為 政 府 「 價 低 者 得 」

的 招 標 制 度 令 外 判 商 的 服 務 質 素 下 降 ， 要 求 食

環 署 檢 討 招 標 制 度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亦 關 注 外 判 清

潔 工 的 待 遇 ， 要 求 食 環 署 多 加 留 意 。  
 

食 環 署 代 表 簡 述 該 署 監 管 外 判 商 的 機 制 ， 亦 表

示 署 方 去 年 底 進 行 了 一 次 大 型 檢 視 ， 了 解 外 判

工 工 作 地 點 的 設 施 、 裝 備 等 ， 並 已 改 善 當 中 不

足 之 處 。  

 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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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FEHPWC 6  醞 釀 多 年 ， 仍 只 聞

樓 梯 響   關 注 文 昌

街 休 憩 公 園 最 終 去

向  

 委 員 關 注 文 昌 街 休 憩 用 地 何 時 可 以 動 工 。  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代 表 表 示 工 程 即

將 展 開 ， 現 時 該 署 正 與 發 展 商 就 有 關 協 議 及 工

程 細 節 作 最 後 審 議 。  
 

委 員 期 望 工 程 盡 快 展 開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FEHPWC 7  促 請 改 善 廟 街 環 境

衞 生  營 造 優 質 旅

遊 景 點  

 委 員 關 注 廟 街 的 環 境 衞 生 ， 並 希 望 食 環 署 加 強

執 法 。  
 

食 環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意 見 ， 亦 向 委 員 簡 述 應 對

行 動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8  在 棄 置 垃 圾 黑 點 安

裝 網 絡 攝 錄 機  
 食 環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在 棄 置 垃 圾 黑 點 安 裝 網

絡 攝 錄 機 的 計 劃 ， 委 員 就 計 劃 內 容 提 出 意 見 及

查 詢 。  
 

食 環 署 代 表 邀 請 委 員 就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安 裝 地 點

提 出 建 議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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